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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徐缓先生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徐缓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4,054,

4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0.33%。 上述股份一部分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

份，且该部分股份已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公司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徐缓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系谢小梅女士。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 公司于2019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临

2019-09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徐缓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期间已届满，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1月3日），徐

缓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6,282,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99%。 2020年6

月4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转增126,015,313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441,053,596股。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徐缓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881,41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8.3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缓

5%

以上第一大股东

64,054,442 20.33%

IPO

前取得

：45,753,173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8,301,269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

成原因

第一组

徐缓

64,054,442 20.33%

夫妻

谢小梅

36,038,700 11.44%

夫妻

合计

100,093,142 31.77%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

量

（

股

）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

额

（

元

）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徐缓

6,282,

000

1.99%

2019/12/ 26

～2020/1/ 3

大宗交

易

15.48－16.19

99,335,

300.00

未完

成

：123,

444

股

80,881,419 18.34%

注：徐缓先生于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1月3日减持公司股份6,282,000股，占公

司当时股本的1.99%。本次减持发生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之前，其持股

比例减持前后差异主要系四舍五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126,015,313股，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441,053,596股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6/24

证券代码：600784� � � � �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2020-031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草山岭南路801号11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5,509,21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24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禹良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刘月新先生、张玉才先生，独立董事汪安东先生、

王咏梅女士、董志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亚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经理刘月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出售山东鲁银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4,062,035 95.9244 1,101,200 3.1011 345,984 0.974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 于 出 售 山 东 鲁

银 文 化 艺 术 品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的 议

案

34,062,035 95.9244 1,101,200 3.1011 345,984 0.97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的关联股东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依法回避表决,未参与表决投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庆新先生、王莹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鲁银投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 � � � �公告编号：2020-063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ST恒康，证券代码：

002219）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0年6月19日、2020年6月22日、2020年6月23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

常。

3、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

披露的重大事项外， 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4、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阙文彬先生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被法院冻结或轮候冻结，且存在部分

或全部被司法拍卖的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2、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由于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4、根据公司控股股东阙文彬先生与中企汇联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五矿金通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签署的《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公司

债务处置等相关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311� � � � � � �证券简称：*ST荣华 公告编号：2020-022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

甘肃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甘肃监管局《关于对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严德采取出

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 】4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

将决定书内容公告如下：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严德：

经查，你作为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华实业” )实际控制人，安

排荣华实业通过第三方，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支付吊装费用合计2552.8万元，规避了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

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你应当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依法合规意识，

积极配合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杜绝类似行为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11� � � � � � �证券简称：*ST荣华 公告编号：2020-023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

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甘肃监管局《关于对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

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 】5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将决定书内容公告

如下：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一是截至2020年3月31日，你公司对租赁控股股东的

焦炭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累计投入资金2.03亿元，占公司2019年末总资产的20.36%,但

你公司未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二是你公司对该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

时，将投入资金中的2552.8万元，通过第三方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支付吊装费用，规避了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三是你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与控股股东签订《〈资

产租赁经营协议〉补充协议》,但你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方披露该协议。 你公司上述行

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你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依法合规意识，

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

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11� � � � � � �证券简称：*ST荣华 公告编号：2020-024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监会

甘肃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永、董事兼财务总监李清华、董

事兼董事会秘书辛永清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关于对甘肃荣华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永、董事兼财务总监李清华、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辛永清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 】6号，以下简称

“决定书” ），现将决定书内容公告如下：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永、董事兼财务总监李清华、董事

兼董事会秘书辛永清：

经查，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华实业” )存在以下违规行为：一

是截至2020年3月31日，荣华实业对租赁控股股东的焦炭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累计投入

资金2.03亿元，占公司2019年末总资产的20.36%,但荣华实业未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二是荣华实业对该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时，将投入资金中的2552.8万元，

通过第三方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支付吊装费用，规避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三是荣华实业于2020年3月20日，与控股股东签订《〈资产租赁经营协议〉补充协议》,

但荣华实业于2020年4月22日方披露该协议。 你们未能忠实、勤勉履行职责，对荣华实业上

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条的

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五十九

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你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强化

依法合规意识，切实提高荣华实业规范运作水平，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0-026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17日以书面、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上港集团为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 ）相关规定，由上港集团为下

属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物流” ）向上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

胶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出具担保函，为上港物流与上期所签订《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仓

库之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 ，主要内容包括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成为上海期货

交易所上市品种天然橡胶的交割仓库，拟存放期货商品的地点为上海市茂祥路258号，拟约

定库容最大为2万吨）项下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

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间为合作协议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

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港物流拟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2万吨。按照2万吨天然橡胶交割库核定

库容及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上

港集团为上港物流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为约人民币6782万元。

同意：11� � � � � � � �弃权：0� � � � � � � �反对：0

独立董事意见：上港物流主要负责开展港口物流及第三方物流业务，其向上期所申请

延续天然橡胶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天然橡胶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符合公司业务

发展的需要。本次上港集团拟为上港物流出具担保函是依据上期所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

开展的相关规定。 上港物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产质量良好，经营状况稳定，有较强的偿

债能力，且上港物流已对上述业务购买了财产一切险，因此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

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李轶梵、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

二、《关于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出具担保函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中心” ）相关

规定，由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上港保税仓储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港保税” ）向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出具担保

函，为上港保税与能源中心签订《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交割仓库协议

书（保税铜期货）》（以下称“协议书” ，主要内容包括上港保税成为能源中心上市品种保

税铜的交割仓库，拟存放期货商品的地点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洋山

特殊综合保税区顺运路389号、业盛路77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高桥特殊综合

保税区高汉路88号，拟约定库容最大为11万吨）项下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

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间为协议书

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港保税拟申请的保税铜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11万吨。 根据11万吨保税铜交割库容，

依据保税铜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上

港物流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为约人民币6.7亿元。

同意：11� � � � � � � �弃权：0� � � � � � � �反对：0

独立董事意见：上港保税专业化经营保税区大宗商品物流业务，其向能源中心申请保

税铜期货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保税铜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本次上港物流拟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是依据能源中心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

的相关规定。 同时，上港保税将购买保险覆盖所有货值，因此担保事项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

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李轶梵、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0-027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

（一）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物流” ）

（二）上海上港保税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保税”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一）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 或“公司” ）为下

属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向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 ）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期货

指定交割库资质出具担保函。 按照2万吨天然橡胶交割库核定库容及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

格峰值测算，核定库容货物峰值为约3亿元，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

本次担保金额为或有经济赔偿责任约人民币6782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前上港集团累计为

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约人民币12.86亿元。

（二）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保税向上期所下属上海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中心” ）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

仓库资质出具担保函。 根据11万吨保税铜交割库容，依据保税铜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

算，核定库容货物峰值为约23亿元，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本次担

保金额为或有经济赔偿责任约人民币6.7亿元； 本次担保发生前上港集团及全资子公司上

港物流累计为上港保税提供的担保余额为约人民币3.3亿元。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上港物流为上港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拟向上期

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仓库资质。 根据上期所要求，须由上港集团为上港物流

出具相关担保函。 上港物流拟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2万吨。 按照2万吨天然橡

胶交割库核定库容及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峰值测算，核定库容货物峰值为约3亿元，如发

生货损货差， 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 本次担保金额为或有经济赔偿责任约人民币

6782万元。

（二）上港保税为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的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港保税根据业

务开展的需要，拟向上期所下属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资质。 根据能

源中心审批保税铜期货交割库资质要求，须由上港物流为上港保税出具相关担保函。 上港

保税拟申请的保税铜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11万吨。 根据11万吨保税铜交割库容，依据保税

铜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核定库容货物峰值为约23亿元，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

所购财产一切险后，本次担保金额为或有经济赔偿责任约人民币6.7亿元。

上述两项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且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7月12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路53号12层

法定代表人：刘炜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承办海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

装箱拼装拆装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货物仓储

（除危险化学品），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报关，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

船舶代理，国内水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型物件运

输（一）、大型物件运输（二）、道路集装箱货运站、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详见许可证）】；港

澳台船舶运输（台湾海峡两岸间海上散杂货运输），港口经营（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

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集装箱装卸；集装箱堆放；集装箱拆拼箱；为船舶提供岸电；

港口设施租赁、设备租赁、港口机械租赁服务），国际船舶运输（普通货物运输），国际海运

辅助业务（无船承运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AAA。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上港物流资产总额为人民币58.73亿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0.1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0.02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34.89亿元。 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93.5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为人民币3.57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上港物流资产总额为人民币58.53亿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1.91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1.89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为人民币35.44亿元。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6.4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为人民币0.55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上港物流为上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上港保税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3月11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66号3幢仓库附属办公楼2层203室

法定代表人：李一尘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除危险品），装卸搬运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供应链管理，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贸易及贸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区内

商业性简单加工，贸易及物流咨询服务，从事物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港保税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920.2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0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0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为人民币2920.27万元。 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94.6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

民币-79.73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上港保税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980.8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0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0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为人民币2980.83万元。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96.5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为人民币60.5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上港保税为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下属全资

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港集团为上港物流出具担保函

上港物流拟向上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

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 根据上期所相关规定，拟由上港集团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向

上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

保人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上期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

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

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

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间为《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的

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函尚未出

具。

（二）上港物流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

上港保税拟向上期所下属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保税

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 根据能源中心的相关规定，拟由上港集团全资子

公司上港物流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保税向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

库资质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人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

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

偿责任以及能源中心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

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

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间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交割仓

库协议书（保税铜期货）》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协

议尚未签署，担保函尚未出具。

四、董事会意见

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港集团为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11票同意、0票弃

权、0票反对）、《关于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出具

担保函的议案》（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一）董事会同意根据上期所相关规定，由上港集团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向上

期所申请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出具担保函，为上港物流与上期所签订《上海

期货交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 ，主要内容包括上港集团物流有

限公司成为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天然橡胶的交割仓库，拟存放期货商品的地点为上海

市茂祥路258号，拟约定库容最大为2万吨）项下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

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间为合作协议的

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港物流拟延续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2万吨。按照2万吨天然橡胶交割库核定

库容及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上

港集团为上港物流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为约人民币6782万元。

（二）董事会同意根据能源中心相关规定，由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物流为其下属

全资子公司上港保税向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合约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出具担保函，为上

港保税与能源中心签订《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交割仓库协议书（保税

铜期货）》（以下称“协议书” ，主要内容包括上港保税成为能源中心上市品种保税铜的交

割仓库，拟存放期货商品的地点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

保税区顺运路389号、业盛路77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高桥特殊综合保税区高

汉路88号，拟约定库容最大为11万吨）项下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

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间为协议书的存续期

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港保税拟申请的保税铜期货指定交割库容为11万吨。 根据11万吨保税铜交割库容，

依据保税铜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扣除公司所购财产一切险后，上

港物流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为约人民币6.7亿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上港物流主要负责开展港口物流及第三方物流业务，其向上期所申请延续天然

橡胶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天然橡胶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本次上港集团拟为上港物流出具担保函是依据上期所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

关规定。上港物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产质量良好，经营状况稳定，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且

上港物流已对上述业务购买了财产一切险，因此担保事项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

程序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 [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

（二）上港保税专业化经营保税区大宗商品物流业务，其向能源中心申请保税铜期货

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保税铜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本

次上港物流拟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是依据能源中心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关

规定。 同时，上港保税将购买保险覆盖所有货值，因此担保事项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0.735亿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0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160.83亿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60%；无逾期对外担

保。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 被担保人上港物流的基本情况 （见上述公告内容） 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020年3月）。

（二） 被担保人上港保税的基本情况 （见上述公告内容） 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020年3月）。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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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度股东大会（简称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本次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3日

（二）本次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

厦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代理人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724

其中

：A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6

H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7,245,483,222

其中

：A

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

13,925,465,218

H

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

3,320,018,004

3.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3806

其中

：A

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5.2163

H

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3.16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李建红

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7人，出席17人；

2.本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等中介机构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19,161,979 99.9547 349,865 0.0025 5,953,374 0.0428

H

股

3,292,187,642 99.1617 526,000 0.0158 27,304,362 0.8225

普通股合计

： 17,211,349,621 99.8021 875,865 0.0051 33,257,736 0.1928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19,152,879 99.9547 356,865 0.0025 5,955,474 0.0428

H

股

3,292,187,642 99.1617 526,000 0.0158 27,304,362 0.8225

普通股合计

： 17,211,340,521 99.8020 882,865 0.0051 33,259,836 0.1929

3.议案名称：2019年度报告（含经审计之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19,167,079 99.9548 349,865 0.0025 5,948,274 0.0427

H

股

3,292,187,642 99.1617 526,000 0.0158 27,304,362 0.8225

普通股合计

： 17,211,354,721 99.8021 875,865 0.0051 33,252,636 0.1928

4.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19,167,079 99.9548 349,865 0.0025 5,948,274 0.0427

H

股

3,292,187,642 99.1617 526,000 0.0158 27,304,362 0.8225

普通股合计

： 17,211,354,721 99.8021 875,865 0.0051 33,252,636 0.1928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24,522,053 99.9932 847,665 0.0061 95,500 0.0007

H

股

3,319,535,504 99.9855 0 0.0000 482,500 0.0145

普通股合计

： 17,244,057,557 99.9917 847,665 0.0049 578,000 0.0034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19,046,060 99.9539 6,315,258 0.0454 103,900 0.0007

H

股

3,248,360,734 97.8417 71,174,770 2.1438 482,500 0.0145

普通股合计

： 17,167,406,794 99.5473 77,490,028 0.4493 586,400 0.0034

7.议案名称：2019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19,151,879 99.9547 351,965 0.0025 5,961,374 0.0428

H

股

3,292,181,642 99.1616 532,000 0.0160 27,304,362 0.8224

普通股合计

： 17,211,333,521 99.8020 883,965 0.0051 33,265,736 0.1929

8.议案名称：2020-2022年资本管理中期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24,794,353 99.9952 343,865 0.0025 327,000 0.0023

H

股

3,319,535,504 99.9855 0 0.0000 482,500 0.0145

普通股合计

： 17,244,329,857 99.9933 343,865 0.0020 809,500 0.0047

9.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发行金融债券和存款证（CD）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913,614,677 99.9149 11,747,341 0.0844 103,200 0.0007

H

股

3,248,564,268 97.8478 70,970,321 2.1376 483,415 0.0146

普通股合计

： 17,162,178,945 99.5170 82,717,662 0.4796 586,615 0.0034

10.议案名称：关于发行股份及/或购股权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3,462,569,056 96.6759 421,969,845 3.0302 40,926,317 0.2939

H

股

1,453,148,923 43.7693 1,691,223,953 50.9402 175,645,128 5.2905

普通股合计

： 14,915,717,979 86.4906 2,113,193,798 12.2536 216,571,445 1.25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

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19

年 度 利 润

分配 方 案

（

包

括 宣派 末期 股

息

）

3,192,491,399 99.9705 847,665 0.0265 95,500 0.0030

6

关 于 聘 请

2020

年度 会计 师 事

务所的议案

3,187,015,406 99.7990 6,315,258 0.1978 103,900 0.0032

10

关于 发行 股 份

及

/

或购股权的

一般 性授 权 的

议案

2,730,538,402 85.5048 421,969,845 13.2137 40,926,317 1.28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H股股份

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等负责本次会议的现场监票、计票；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对审议的议案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中，第9项和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均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均获出席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可参见本公司2020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上发布的本次会议的股东

大会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留永昭、蔡其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留永昭律师和蔡其颖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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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拟办理股份追加质押登记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集团）于 2017� 年11月完成

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可

交换债券）的发行工作，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460,234,680股A股股票（全部为非限售

流通股）及其孳息（包括转股、送股和现金分红，不包括增发、配股及在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前已经产生并应当归属于公司的现金分红等） 质押给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瑞银证券），对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股票和本次可交换债券偿付本息提

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0月27日、2017�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 中交集团于2019年9月将其持有的中国交建无限售流通A股股票

572,000,000股追加质押给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并将该部分股权划转至“中国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用于对可交换债券持

有人交换标的股票和可交换债券的本息兑付提供追加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中交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票538,000,000股

追加质押给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并将该部分股权划转至“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用于对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

票和可交换债券的本息兑付提供追加质押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中交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总计9,374,616,60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57.96%，其中：已质押的股份2,032,234,6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56%；本次追加质

押登记事项办理完毕后，中交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不变，其中：中交集团累计质押的

股份2,570,234,6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89%。

中交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资信状况良好， 由此产生的股票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关于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及后续事项，本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